
附件2

2012年省级流动人口动态监测
数据分析报告评估基本标准
	序号
	评估内容
	评估标准
	分值

	合计
	100

	1
	时效性
	报告上报国家人口计生委时间
	报告是否按照规定时间上报，每推迟一天扣0.5分，推迟10天以上，该项分值记0分。
	5

	
	
	报告上报地方党委政府时间
	上报国家人口计生委的同时上报给党委政府。
	5

	2
	规范性
	数据质量合格
	统计调查数据质量较好，误差控制合理。
	5

	
	
	方法科学
	数据分析研究方法科学合理。
	5

	
	
	报告规范
	数据表现形式和报告写作格式规范，概念界定清晰，观点论证充分，符合学术规范。字数5000字以内。
	10

	3
	完整性
	前言
	本次统计/调查情况介绍，包括时间（限）、范围、对象、方法等
	表述清楚，简明扼要。
	5

	
	
	流动人口基本情况及特征
	流动人口数量、流向分布、结构特征及其变动情况
	结合统计数据对本省流动人口基本情况及特征进行概述。
	5

	
	
	主要调查结果
	人口学基本特征
	可以不面面俱到，要抓住本地人口流动迁移的主要特征和最新变动趋势。
	20

	
	
	
	就业、居住和医保
	
	

	
	
	
	生活与感受
	
	

	
	
	
	婚育情况与计生服务
	
	

	
	
	问题分析
	结合本省情况进行分析，论据鲜明，问题归纳清晰，能够反映本省特点
	能够结合历年统计监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，视论述分析情况酌情扣分。
	15

	
	
	对策建议
	提出符合本省经济社会发展规律，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
	视对策建议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酌情给分。
	15

	4
	成效
	获得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批示，或者获得党委政府奖项
	视获得批示、奖项情况得分。
	5

	
	
	报告有关内容被制定地方规划或相关政策采纳
	视采纳情况得分。
	5



